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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
“

五一
”

假期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 区）、 开发区安委会，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当前即将迎来“五 一”小长假，群众出行、旅游和各类节庆活

动大幅增加，人流车流物流更加集中。 同时， 我市即将进入“ 龙

舟水”防御阶段，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等极端灾害天气多发、 频

发，各类安全风险相互交织、 叠加，安全防范压力持续加大o 为

切实做好五 一假期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

祥和的节日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政治自觉，切实增强做好节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

政治责任感。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

五”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 年， 做好保安全、 护稳定责任重大、

意义重大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 深刻认识抓好“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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